
    

李嘉平教授孝親紀念獎學金設置辦法 

100 年 11 月 30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05 年 4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訂 

壹、緣起： 

李嘉平教授自一九八八年到本校任教，直到二 O 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因病

去世，在本校服務長達二十三年。李教授一生熱愛研究與教學，造就許多

科技與教育人才。李教授的母親王貴潔女士為紀念愛子，特捐贈新台幣貳

佰萬元整，由化工系設立此獎學金，以延續李教授作育英才的精神，並獎

勵學業成績以及學術研究表現傑出的化工系學生。 

 

貳、獎學金管理及收支規定： 

本獎學金之保管存放，由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會同會計室等有關單位依本

校相關規定辦理。每年應知會獎學金捐贈人(或其指定代理人)本獎學金之

餘額；每年度孳息有結餘者，應歸併為本金，不得挪作其他用途。 

 

参、獎學金辦法： 

一、獎學金名額與金額：  

本獎學金自105學年度第1學期起，每學期頒發碩博士班研究生若干名，

每名獎學金新台幣 2 萬元整。並個別頒發獎狀乙份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

1.限於本校化工系研究所學業成績以及學術研究表現傑出，且尚未獲頒

本獎學金的優秀學生。 

2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GPA3.73 以上或獎學金捐贈人(或其指定代理人)認

為有必要鼓勵研究之研究生。 

三、申請時間： 

於每學期開學後，依化工系公告辦理期間內，向化工系辦公室提出申

請。 

四、應繳表件： 

1. 申請書。  



    

2. 成績單。 

3. 指導教授推薦信。 

4. 研究成果 

五、審查方式： 

由本系推選 4 名教授級委員，經獎學金捐贈人(或其指定代理人)同意

後參與審查；獎學金捐贈人(或其指定代理人)得推薦委員共同參與審

查。申請文件由委員會審查後推薦，同時將申請文件送交捐贈人(或其

指定代理人)推舉後，經系務會議核定得獎名單。 

六、本辦法經捐贈人(或其指定代理人)同意，系務會議通過，並報校長核

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